文登区污泥处置中心好氧发酵服务项目答疑及回复
一、项目名称：文登区污泥处置中心好氧发酵服务项目
二、项目编号：WHSW-YH2026-004
三、答疑回复内容
一）技术部分疑问：
问题1：关于污泥好氧堆肥工艺类型
请问本项目污泥好氧堆肥拟采用的具体工艺类型是什么？例如强制通风静态条垛、槽式发酵、一体化反应器或其他成熟工艺？
请问对好氧堆肥发酵完成的污泥成品，有无具体再加工要求（如筛分、造粒、营养调配等），请提供相关工序？
回复：招标方提供现有的场地，（一个阳光房、一个搅拌车间、一个陈化车间、一个翻抛车间）。投标方根据场地自行选择国家或行认可的好氧发酵技术，达到无害化处理，检测达到农用泥质A和园林绿化用泥质，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终端土地利用即可。由于污泥持续性以及每天量很大，现场场地周转期限限制，需要添加大量辅料降低水分。投标方也可选择投资压滤系统。
问题2：关于现场设备配置与参数
请问现场设备配置情况及使用情况如何？能否提供详细的设备清单及对应功率参数？
回复：需要投标方根据自己的工艺投资所需设备，招标方只提供现有的场地。
问题3：关于电费估算与单价标准
请问项目运行期间，预计每月电费大约为多少？电费单价按何标准计取？
回复：投标方不一样的工艺，用电情况各异。电费不和招标方发生关系，直接和供电公司对接，按照供电公司工业用电政策执行。
问题4：关于现场车辆使用情况及运输问题
请问现场作业车辆的配置及使用情况如何（是否能运输发酵的原料及发酵后的成品）？如车辆类型、数量及已经使用年限？运输的距离是多少？
回复：现场所有设备和运输车辆均需投标方自行配置。污泥由招标方负责签约进场，进场后的所有设备以及处理好的营养土外运设备等均由投标方自行负责。招标方不负责外运和终端土地情况。综合价款中包含投标方寻找土地并进行利用的费用，因此运距长短在于投标方寻找土地的距离。
问题5：关于人员配置要求
请问项目对人员配置是否有明确要求？如岗位设置、最低人数及持证要求等，以及目前的人员安排情况如何？如果我方中标接手，对于现有人员如何安置？
回复：没有明确要求。只要能够正常进行作业，投标方根据招标方的招标条件包括不限于污泥的总量、发酵的模式、外围土地的寻找、以及运输搅拌等自行配置，招标方的总量作为参考，每天的污泥基本是连贯和持续的，请投标方仔细研究招标文件。目前人员由上任合作商管理，招标方只对其业务进行监管。你方中标后，招标方负责现有人员全部清场，只留招标方的管理人员。
二）商务部分疑问（针对第三部分“招标内容与要求”中的付款方式）：
问题6：关于付款方式的补充澄清
招标文件约定：
“招标人每年付款三次，每次付款比例不超过账面应付账款余额的25%；招标人付至挂账总金额的95%时暂停后续付款。”
请问：
若在合同有效期内，实际累计付款金额未能达到挂账总金额的95%，且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剩余未付尾款应如何支付？付款期限如何确定？后续作为质保金的5%的余款支付时间？
回复：在合同有效期内，实际累计付款金额未能达到挂账金额的95%，仍然按照合同的付款方式持续付款（单次付款比例不超过账面应付余款的25%），直到达到95%，作为质保金的5%在总款项付至95%的下一个付款节点一次性付清。

